湛江市电热水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2026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抽查对象主要为湛江市内企业生产的产品，其样品既可在本辖区生产者处，也可在线下销售者处抽取，优先抽取生产者。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3台，其中2台作为检验样品、1台作为备用样品。备样封存在抽检机构。

其中检验样品1进行除“非正常工作”项目以外的检测，检验样品2专用于 “非正常工作”项目检测。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样品生产日期在

2026.08.01前（不含2026.08.01）
	样品生产日期在2026.08.01后（含2026.08.01）

	1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 4706.1—2005

GB 4706.19—2008
	GB/T 4706.1-2024

GB/T 4706.19-2024

	2
	非正常工作（不包括第19.11.4条的试验）
	
	

	3
	机械强度
	
	

	4
	结构（不包括第22.46条的试验）
	
	

	5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6
	接地措施
	
	

	注：2026年8月1日之前生产的电热水壶（不含2026.08.01）,按GB 4706.1-2005、GB 4706.19-2008判定；2026年8月1日之后生产的电热水壶（含2026.08.01）,按GB 44246-2024判定；未标注生产日期的电热水壶,按GB 44246-2024判定。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9—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GB 44246-202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体育用品的电气部分及电玩具 安全技术规范》

T/GDAQI 020-202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3.3异议复检样品选用原则：

企业申请对不合格项异议复测时，若被检产品未损坏的情况下，应优先选择原样进行复测，当用于检验的两组样品均损坏时，才使用备样进行异议复测。

举例如下：

检验样品1# ，仅进行除“非正常工作”项目以外的检测，属于检验样品1#进行的试验判定不合格时，在检验样品1#未损坏的情况下，企业申请不合格项异议复测时，优先使用检验样品1#进行复测。

检验样品2#，专用于“非正常工作”项目检测，当“非正常工作”判定不合格时，在检验样品1#未损坏的情况下，企业申请不合格项异议复测时，优先使用检验样品1#进行复测。

（注:当出现多个不合格项目集中在同一个样品进行复测时，应注意测试先后顺序，避免样品损坏而影响后续项目的测试结果）



